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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8月25日

（2011）绍嵊民初字第1095号
胡银槐、袁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陈永明诉你、梁津汉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绍嵊民初字第1095号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
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已依法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民初字第69号

王跃英：本院受理原告周学义诉王跃英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嘉海盐民初
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准予原告周学义与被
告王跃英离婚。二、婚生子周鑫辉由原告周学义负责抚养，
被告王跃英自2011年9月起每月负担抚养费300元至周
鑫辉独立生活止，抚养费于每月10日前支付。你须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盐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450号

张纪明、沈丽萍：本院受理原告丁伟荣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453号

张纪明、沈丽萍：本院受理原告丁伟荣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185号

王玉美、沈林森、孙卫：本院受理原告徐伯庆诉你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或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 18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环城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286号

宁波浪珀洁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湖汇金特种
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28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28号

本院于2011年 5月 10日受理了申请人宁波港股份
有限公司镇海港埠分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号为GA/0100649885，出票日期为2008
年8月1日，出票金额为10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09
年2月1日，出票人为浙江康灵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
州拓天物资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 8月 17日作出了
（2011）金义催字第33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镇海港埠分公司对
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47号

申请人杭州青虹鞋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0010004120977742，出票日期为2011年 7月 15
日，出票金额为6.5万元，申请人为义乌市恒风进出口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杭州青虹鞋业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38号

本院于2011年6月7日受理了申请人慈溪市德诺电
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EA/0101815395，出票日期为2011年 1月26日，
出票金额为10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 7月 26
日，出票人为浙江万千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阳市舒
美印染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 8月 17日作出了（2011）
金义催字第38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慈溪市德诺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114号

胡盛：本院受理原告徐石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
象商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346号

黄剑锋：本院受理原告李苏媛诉被告黄剑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定于2011年月11月28日8时40分在本院4号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108号

应才红、章子齐：本院受理原告施小芬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 10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芝商初字第319号

应有良：本院对应国法诉应有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30日9时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芝英法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18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方安定诉被告蒋新红、朱艳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28日上午9：
3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17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方安定诉被告蒋新红、朱艳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28日上午9：
0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43号

陈平福：本院受理原告钱义华诉你与于小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
第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415号

赵文胜：本院受理原告方海东诉你与合伙企业有关的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
第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54号

邵崇革、杨肖群：本院受理原告杨明光诉被告邵崇革、
杨肖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 11月29日上午8：30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裘汉华：本院受理原告叶友祥、孙金亮、金丽芬、叶跃

武、黄云娇、陈时忠、叶献斌、吴文华、李菊弟、杨少群、杨飞、
俞学妹、李爱华、吴庆年、郑元博、王梅生、梁爱友、吴廷真、
杜建英、陈享俊、黄君文、陈姿芬、许金禄、许满翠、叶松与被
告丽水市飞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裘汉华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18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941号

曾娟明：本院受理原告周秋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 12月 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44号

徐泉清、王崇菊：本院受理原告姜冬爱与被告徐泉清、
王崇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民初字第44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龙商初字第520号

徐伟新：本院受理原告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1年 11月25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新昌县领导与演出人员合影
■本报记者江南通讯员俞鸿骏

甄完惩贪故事代代传唱

清官甄完形象 万民请愿保甄完 明景帝接甄完出狱

甄完的故事，新昌人再熟悉不过了，可
是以调腔形式演出 ， 新昌人倒觉得新鲜 。

2010

年， 新昌县调腔剧团选取了甄完的历
史故事， 请来国家一级编剧潘文德和国家
一级导演陈伟龙， 通过实地考察和大量的
资料收集，精心打造出了集思想性、艺术性
与观赏性于一体的廉政精品戏剧 《 清官第

一》 。 去年
10

月
20

日，该剧在嵊州进行了
第一次汇报演出。 今年

6

月，《 清官第一》在
新昌县文化中心连续公演

5

天，领导干部、

企业界人士、社区群众纷纷到场观看，场场
爆满，好评不断。

接下来，《 清官第一》将到杭州、绍兴演
出，

10

月赴京演出。

在归乡途中，甄完路经当时嵊县境
内的一个小村，看到水塘边有一个衣衫
褴褛的乞丐在洗脚，他便摸出自己身上
仅剩的七个铜钱给了那乞丐，然后面对
水塘叹息道：“ 我甄某虽蒙不白之冤，辞
官回家，但自身清白如水塘也！ ”

从新昌走出去的明代历史人物甄
完，被明景帝赐予“ 清官第一”。 为官期
间，甄完廉洁爱民，政绩突出，令当地百
姓交口称颂。 如今，清官甄完的故事以
新昌调腔的形式，搬上了

21

世纪的舞
台，激励、教育当代广大干部进一步增
强崇廉尚洁意识。曲折的故事情节融合
当地人最亲切熟悉的调腔曲风，大型调
腔廉政历史故事剧《 清官第一》受到了
新昌人的欢迎。为保护新昌调腔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昨日，新昌县政
府和当地

6

家上市企业共同捐赠新昌
调腔保护与发展基金，这笔捐款将用于
支持《 清官第一》的巡演。

故事讲述了甄完在任河南布政使时，治
理黄河与惩治贪官污吏的真实故事。

新昌十九峰下彩烟一带有个叫岩泉的
小村庄，甄完就出生在那里。 从小家境贫寒
的甄完酷爱念书，长大后成了岩泉村有史以
来第一位举人。 不负乡亲的厚望，甄完走上
了仕途。

甄完在山东任刑部主事时，惩贪渎、拒贿
赂、清余孽、释冤诬，霎时声誉鹊起。 然而，他
却遭到贪官污吏的敌视， 更为朝廷权奸王振

所忌恨。 王振暗设陷阱，将甄完逐出朝廷，派
往河南同党徐埕手下“ 协助”治理黄河。 甄完
在治河期间心系民情，却又遭阴谋构陷，被诬
侵吞救灾巨资、私建豪宅。

之后，甄完借病辞官返乡，在“ 清水塘”边
自怜自艾。

皇帝虽然准了甄完辞官， 但过后回忆起
甄完的为人处事，觉得事有蹊跷，于是暗派吏
部大臣赶赴新昌进行暗访， 以便证实甄完这
几十年来究竟有否贪污。

当地村民说，为官几十年的甄完返乡以
后，仍住着他家的旧茅屋，与年迈的父母相
依为命。而他家养的那两只鸭子每天所下的
蛋，是甄家最好的菜肴了。接着，特使还给皇
帝讲了“ 清水塘“ 的传闻。 皇帝听了深受感
动，急忙诏甄完进京复职，同时还御封甄完
为“ 清官第一”。

然而， 这时的甄完却早已隐姓埋名不愿
再次为官了。

甄完：惩贪渎、拒贿赂

调腔：非遗全新演绎老故事

新昌调腔

新昌调腔，是明代“四大声
腔”之一。2006年，新昌调腔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调腔最早记载于明末
张岱所著《陶庵梦忆》。清
初，它以杭州为中心，流布
甚广，从而进入全盛期。新昌
地处浙东山区，环境相对闭塞，
民风淳朴。因而，调腔在新昌这
一隅之地得以保存。它的古老性、
独特性和唯一性对研究古代戏曲
的音乐、表演和发展演变，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在调腔的艺术档案中，保存下
来的晚清以前古剧抄本就达159
本，其中元杂剧《北西厢》、《汉
宫秋》等2/3的剧目极为珍贵。
新昌调腔剧团也是全国唯一能
演元杂剧《北西厢》、《汉宫秋》
的表演团体。

相关链接

新昌调腔复活明代“ 清官第一”


